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

召开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已于2014年11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网站（http://www.icbccs.com.cn）发布了《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工

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为了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顺利召开，现发布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基本情况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30号

文核准募集的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3年3月28日

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

关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

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14年11月12日起，至2014年12月12日17：00止（以表决票收件人收

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3、通讯表决票将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收件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心增利持有人大会投票处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8层

邮政编码：100033

联系电话：400-811-9999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 ），《议案》详见附件一。

三、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14年11月11日，即在2014年11月1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注

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包括A类基金份额、B类基金份额）均有权参加本

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四、投票方式

（一）纸质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

1、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

//www.icbccs.com.cn/）下载等方式获取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相关的业务专用章，并提供加盖公

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

票上加盖本机构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身份证

件、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

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

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

的复印件；

（3）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根据本公告“五、授权” 的规定授权其他个人或机构代其在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上投票。受托人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纸面方式授权代理投票的，应由受托人在表决票上签

字或盖章，并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本公告“五、授权（三）授权方式 1、纸面方式授权” 中所规定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及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或机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但下述第（4）项另有规定的除

外；

（4）基金份额持有人使用基金管理人邮寄的专用授权委托征集信函授权基金管理人投票或通过

本公告规定的电话授权方式授权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代销机构投

票的，接受有效委托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代销机构应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并提供加盖

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受托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于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内

（自2014年11月12日起，至2014年12月12日17：00止，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

交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8层），

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二）短信投票

为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自2014年11月12日起，至2014年12月12日

17：00以前（以基金管理人系统记录时间为准），基金管理人提供以下短信通道供投资者进行投票。

基金管理人通过短信平台向已获取手机号码的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发送征集投票短信，基金份额

持有人回复短信表明表决意见。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仅适用于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暂不

开通。

基金份额持有人原预留手机号码已变更或已不再实际使用的，可选择其他方式进行投票。

如因上行短信通道或通讯故障等不可抗力或非基金管理人人为因素，导致上行投票短信无法接收

到或逾期接收到，短信投票失效，基金管理人不承担责任，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基金管理人认可的

其他投票方式进行投票。

（三）电话投票

为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于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内

（自2014年11月12日起，至2014年12月12日17：00止）在客服电话上增设持有人专用通道，基金份额持有

人可拨打并按提示转人工坐席进行电话投票。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主要代销机构的呼叫中心也将主动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取得联系，在通

话过程中以回答提问方式核实持有人身份后，由人工坐席根据客户意愿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征集表决意

见。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整个通话过程将被录音。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电话投票的方式仅适用于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暂不

开通。

五、授权

为便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使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

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充分表达其意志，基金份额持有人除可以直接投票外，还可以授权他人代其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表决需符合以下规则：

（一）委托人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委托他人代理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表决权。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的同时也可以签署授权委托书，待申购申请确认后，授权委托书自动生

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行使表决权的票数按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所持有的基金份

额数计算，一份基金份额代表一票表决权。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未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授

权无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是否持有基金份额以及所持有的基金份额的数额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为准。

（二）受托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

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为使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得到有效行使，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或基

金托管人为受托人。基金管理人可发布临时公告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建议增加的受托人名单。

（三）授权方式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纸面、电话等其他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授权方式授权受

托人代为行使表决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纸面方式授权的，授权委托书的样本请见本公告附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可

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下载（http://www.icbccs.com.cn/）等方式获取授权委托书样本。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非纸面方式授权的，授权形式及程序应符合本公告的规定。

1、纸面方式授权

（1）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纸面授权所需提供的文件

① 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受托人应提供由委托人填妥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考附件二的样本），并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

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该受托人加盖公章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

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如果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使用其收到的基金管理人邮寄的专用授权委托征集信函授权时，无需提

供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在专用回邮信函上填写个人姓名、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和具体表决意见，并回寄

给基金管理人，该授权委托书即视为有效授权。

② 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受托人应提供由委托人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

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考附件二的样本），并在授权委托书上加盖该机构公章，并提供该机构持有人加盖

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

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

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该受托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

证书复印件等）。

（2）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的纸面授权文件的送达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纸面方式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进行授权的，可通过邮寄授

权文件或在基金管理人或受托人柜台办理授权事宜。

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将其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和所需的相关文件送交基金管理人或受托人营业机

构。

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在授权截止时间前至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的柜台办理授权，

填写授权委托书，并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证明文件。投资者通过直销柜台及指定代销机构网点柜

台办理基金交易业务时，直销柜台及指定代销机构网点柜台将为投资者提供纸面方式授权的服务。为

保护投资者利益，投资者在交易时，不论投资者是否授权或选择何种授权方式，均不影响交易的进行。

2、电话授权方式

为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在客服电话上增设持有人专用

通道，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拨打并按提示转人工坐席进行授权。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主要代销机构的呼叫中心也将主动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取得联系，在通

话过程中以回答提问方式核实持有人身份后，由人工坐席根据客户意愿进行授权记录从而完成授权。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整个通话过程将被录音。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电话等其他授权的方式仅适用于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机构基金份额持有

人暂不开通。

3、授权效力确定规则

（1）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存在包括有效纸面方式授权和其他非纸面方式有效授权的，以有效的纸面

授权为准。多次以有效纸面方式授权的，以最后一次纸面授权为准。不能确定最后一次纸面授权的，如

最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次，以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纸面授权为准；最后时间收到的多次纸面授

权均未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若授权表示一致，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授权表示不一致，视为委托

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2）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在只存在有效纸面方式授权时，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没有表示具体表

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意志行使表决权；

（3）如果同一基金份额无有效纸面方式授权，但存在有效的其他非纸面方式授权的，以有效的其

他非纸面方式的授权为准；

（4）如果同一基金份额以非纸面方式进行多次授权的，以时间在最后的授权为准。如最后时间收

到的授权委托有多项，以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授权为准；最后时间收到的多次授权其授权表示一致的，

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授权表示不一致，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

权；

（5）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的意志

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

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6）如委托人既进行委托授权，又送达了有效表决票，则以有效表决票为准。

4、对基金管理人的授权开始时间及截止时间

基金管理人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的开始及截止时间为2014年11月12日至2014年12月12日16：

30时。将纸面授权委托书寄送或专人送达给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的指定地址的，授权时

间以收到时间为准；通过其他非纸面方式授权的，授权时间以系统记录时间为准。

六、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

予以公证。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纸面表决票通过专人送交、邮寄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表决时间以收到时间为准；通过

其他非纸面方式表决的，表决时间以系统记录时间为准。2014年11月12日前及2014年12月12日17：00以

后送达收件人的纸面表决票，均为无效表决。 非纸面方式的表决起讫时间以本公告为准。

（2）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存在包括有效纸面方式表决和其他非纸面方式有效表决的，以有效的纸面

表决为准。

（3）纸面表决票的效力认定

① 纸面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规定的

收件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② 如纸面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无法辨认，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

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 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③ 如纸面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

人身份或受托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均为

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④ 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纸面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各

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i.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撤回；

ii.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

iii.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收

到的时间为准。

（4）如果同一基金份额以非纸面方式进行多次表决的，以时间在最后的表决为准。

七、决议生效条件

1、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本基金基金

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含50%）；

2、《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应当由提

交有效表决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受托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

方为有效；

3、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将由本基金管理人在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八、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基金法》及《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持有人

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本基金基

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含50%）。如果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求

而不能够成功召开，根据2013年6月1日生效的《基金法》，本基金管理人可在规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

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

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通知。

九、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1-9999

联系人： 孙睿

联系电话： 010-66585061

电子邮件： sun.rui@icbccs.com.cn

传真： 010-66583374

网址：http://www.icbccs.com.cn

2、公证机构：北京市方圆公证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水井胡同5号北京INN大厦五层

联系人：原莹、高靓、赵蓉

联系电话:� 010-85197522、010-85197581

邮政编码:� 100010

3、见证律师：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及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联系电话：(021)� 3135� 8666

十、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邮寄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

2、基金管理人将自权益登记日的下一交易日开始持续暂停投资人申购。

3、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icbccs.

com.cn）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400-811-9999咨询。

4、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解释。

附件一：《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及

其说明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三：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3日

附件一：

《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

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终止《基金合同》。

《基金合同》终止的具体方案和程序可参见《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议案的说明》。

以上提案，请予审议。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3日

《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议案的说明》

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成立于2013年3月28日， 基金托管人为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

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提议终止《基金合同》，具

体方案如下：

一、方案要点

1、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前的基金运作

在通过《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持

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前，本基金仍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运作方式进行运作。

基金管理人将自权益登记日的下一交易日开始持续暂停投资人申购。

2、基金财产清算

（1）通过《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有关事项的议案》的持有人大

会决议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决议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

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自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日起，基金管理人将设置自行赎回期，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自行赎回

期间赎回本基金份额。自行赎回期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日起不超过5个工作日，具体见

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在自行赎回期间，本基金将暂停申购，该期限内的赎回款项按照《基金合

同》的约定正常清算交收。

（3）自行赎回期限届满后的下一工作日，本基金即进入清算程序，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持有人提

出的份额赎回申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基金销售服务费。

（4）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5）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6）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7）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按照《基金合同》

的规定，清算费用应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从保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的清算费用将由基金管理人代为支付。

（8）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 （本基金清算费用由基金管理人代为

支付）、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为保障剩余资产分配的及时性， 经本管理人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商，

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剩余资产分配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红利支付接口完

成。

3、基金财产清算完毕，清算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后，基金合同终止。

二、终止《基金合同》的可行性

1、法律层面

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第十九部分第二款约定，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定终止基金合同的，本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第八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章节约定，

本次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须经特别决议通过，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决议即可生效：

（1） 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含50%）；

（2）直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书面意见的代理人，同时提交的持

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受托出具书面意见的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及委托人的代理投

票授权委托证明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本公告的规定，并与基金登记结算机构记录相符；

（3）须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

方可做出。

因此，终止《基金合同》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

2、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为了保障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持有人大会的顺利召开，基金管理人成立

了专门的工作小组，筹备持有人大会事宜，并与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机构投资者和部分个人客户进

行了沟通，制定了客户通过通讯方式参与持有人大会的方式方法，从而保证持有人大会可以顺利进行。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根据《基金合同》中有关基金财产清算的规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

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本基金的管理人、托

管人已就财产清算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充分准备，技术可行。清算报告将由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外部审计，

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公告。

三、终止《基金合同》的主要风险及预备措施

1、方案被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及预备措施

本次基金合同终止的主要风险是被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

在设计方案之前，基金管理人已对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了走访，认真听取了持有人意见，拟定议案

综合考虑了持有人的要求。议案公告后，基金管理人还将再次征询意见。如有必要，基金管理人将根据

持有人意见，对基金合同终止方案进行适当的修订，并重新公告。基金管理人可在必要情况下，预留出

足够的时间，以做二次召开或推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的充分准备。

如果本终止方案未获得持有人大会批准，基金管理人计划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向持有人大会提交议

案。

2、流动性风险及预备措施

在本基金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事项及 《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

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告后，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选择提前赎回其

持有的基金份额。

在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前，持有人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仍需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方式

进行。如果发生了巨额赎回或可以暂停赎回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决

定全额赎回或部分延期赎回，或暂停接受基金的赎回申请。同时，基金管理人也会提前做好流动性安

排，对资产进行变现以应对可能的赎回。

在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所有清算费用将由基金管理人代付，避免了基金资产不足以支付清算

费用的风险。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或本机构）持有了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

基金份额， 就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网 www.icbccs.com.cn及2014年11月1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布的《工银瑞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公告》所述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本人（或本机构）的意见为（请在意见栏下方划

“√” ）：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人（或本机构）特此授权 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审

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按照上述意见行使表决权。本人（或本机构）同意受托人转授

权，转授权仅限一次。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若工银瑞信

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议案的持有人大会的，本授权继续有效。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填写）：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填写）：

以上表决意见代表委托人本证券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委托人所持基金份额数以持有

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准。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填写注意事项:

1．本授权委托书仅为样本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参考使用。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以自行制作符合法

律规定及《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要求的授权委托书。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

的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3.� 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书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的意

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

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4.� 本授权委托书（样本）中“委托人证件号码” ，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的证件

号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

5.�如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未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则其授权无效。

附件三:

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

(

身份证件号

/

营业执照号

)

：

证券账户卡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终止工银瑞信安心增利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

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2014

年 月 日

说明：

请以打“

√

”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

意见。表决意见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本证券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表决意见未选、

多选或字迹无法辨认或意愿无法判断或表决意见空白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委托人本证券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结果均计为“弃权”。签名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

清晰的表决票计为无效表决票。

2014年 11 月 3 日 星期一

A19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

上接

A20

版

)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名称：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２７５

，

４２１

，

６２６．７６ ４２５

，

８０３

，

９４８．４４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２６

，

９６５

，

９９６．３３ ２４

，

２４５

，

８９６．９４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３０３

，

１１６

，

９５１．１３ ４１４

，

９７３

，

８２３．８３

应付账款

３９

，

１９８

，

３７５．６０ ６９

，

１２６

，

７３１．００

预付款项

１１

，

５５１

，

１１７．０４ ３

，

４１７

，

８１２．７４

预收款项

１６

，

６１４

，

３９７．０３ １１

，

９２０

，

５０２．１８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５

，

９２８

，

６９１．０２ ８９

，

３６４

，

９５６．１６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１６

，

１１４

，

１０７．１３ ５９

，

４７６

，

９４９．１７

其他应收款

３２

，

２７１

，

７６８．７９ １４

，

０２０

，

４４１．５０

应付利息

存货

９２

，

００７

，

９４５．４７ ７７

，

９９６

，

９３３．２６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１８

，

８９１

，

５２０．４７ ３４

，

５２１

，

７４８．８９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４１

，

３３５

，

４０５．５２ ９６０

，

４５８

，

８５６．７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６

，

７４７

，

０９１．２５ ２６４

，

４１０

，

８８７．４０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借款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股权投资 专项应付款

投资性房地产 预计负债

固定资产

５６

，

４４６

，

７７６．８６ ６２

，

９４１

，

９３１．８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在建工程

２６６

，

２５６

，

９３１．３２ １５８

，

８８８

，

６４６．１５

其他非流动负债

工程物资 非流动负债合计

固定资产清理 负债合计

１０６

，

７４７

，

０９１．２５ ２６４

，

４１０

，

８８７．４０

生产性生物资产 所有者权益：

油气资产 股本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８４

，

６３７

，

４１７．２９ ８６

，

３４０

，

７５８．８４

资本公积

２０

，

８７３

，

０６１．９２ ２０

，

８７３

，

０６１．９２

开发支出 减：库存股

商誉 盈余公积

８１

，

９６４

，

３０５．２１ ７３

，

３２０

，

３０２．８９

长期待摊费用 未分配利润

６０１

，

３０１

，

９３２．５７ ５８１

，

２６８

，

７６１．５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２

，

１４０

，

１１６．７４ ２１

，

１１０

，

５７１．７５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６９

，

７４３．２２ －１３２

，

２４８．５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１

，

０５４

，

０６９

，

５５６．４８ １

，

０２５

，

３２９

，

８７７．８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１９

，

４８１

，

２４２．２１ ３２９

，

２８１

，

９０８．５５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０５４

，

０６９

，

５５６．４８ １

，

０２５

，

３２９

，

８７７．８６

资产总计

１

，

１６０

，

８１６

，

６４７．７３ １

，

２８９

，

７４０

，

７６５．２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１

，

１６０

，

８１６

，

６４７．７３ １

，

２８９

，

７４０

，

７６５．２６

法定代表人： 周明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彩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查红梅

合并利润表

单位名称：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一、营业收入

６３３

，

５５０

，

６７２．９１ ６７２

，

０２３

，

７４７．９８

减：营业成本

１８５

，

９６５

，

２２０．９６ １９６

，

８２５

，

９２５．３７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

，

５１６

，

７７９．９４ ９

，

１２７

，

９３８．４７

销售费用

２６７

，

５８０

，

４９９．９１ ２７４

，

６９７

，

７２７．３５

管理费用

９２

，

２１６

，

９５５．１２ １０６

，

４４１

，

７９４．０８

财务费用

－４

，

７１９

，

２０２．４１ －４

，

２７１

，

６３６．６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３

，

５５２

，

４９２．４６ －７１３

，

１８４．５１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８７

，

５４２

，

９１１．８５ ８９

，

９１５

，

１８３．８２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７

，

３２７

，

７７６．１９ １５

，

７４７

，

１４２．２２

减：营业外支出

２３９

，

３３６．８５ １

，

１０２

，

０１８．２６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１０４

，

６３１

，

３５１．１９ １０４

，

５６０

，

３０７．７８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５

，

９５４

，

１７７．８５ １２

，

７３５

，

０９９．２４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８８

，

６７７

，

１７３．３４ ９１

，

８２５

，

２０８．５４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周明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彩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查红梅

合并利润表

单位名称：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一、营业收入

２１４

，

０１５

，

３４６．５４ ２４４

，

０４０

，

２０３．８４

减：营业成本

６２

，

２７３

，

９２４．０２ ７０

，

０１６

，

８１３．１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

，

１３０

，

６４４．３６ ３

，

３２３

，

５０２．４２

销售费用

７５

，

７２５

，

２１０．１８ ７７

，

９７２

，

３６３．６２

管理费用

２６

，

４６８

，

６１５．２５ ３１

，

３８３

，

８５８．１８

财务费用

－１

，

３８６

，

４５３．４９ －１

，

６３８

，

５７８．９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６

，

２１８．７４ －８

，

８０５．３１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４７

，

８０９

，

６２４．９６ ６２

，

９９１

，

０５０．７２

加：营业外收入

７

，

０６５

，

０５５．３８ ６

，

１０６

，

９９９．５８

减：营业外支出

７０

，

１７２．２０ ２１０

，

７４５．７１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

三、利润总额

５４

，

８０４

，

５０８．１４ ６８

，

８８７

，

３０４．５９

减：所得税费用

１

，

９０６

，

９８４．５８ ２

，

６８３

，

６２０．６９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５２

，

８９７

，

５２３．５６ ６６

，

２０３

，

６８３．９０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周明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彩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查红梅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名称：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８５１

，

５８２

，

２２６．２０ ８３４

，

４５３

，

８６７．２３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１

，

２３５

，

５５２．６７ １３

，

１１９

，

９７６．３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８

，

３４３

，

１９６．２５ ２６

，

４４８

，

９６７．４７

现金流入小计

８９１

，

１６０

，

９７５．１２ ８７４

，

０２２

，

８１１．０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２３３

，

５８６

，

１６６．６１ ２３７

，

０６７

，

８９４．７０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３２８

，

８１７

，

７９５．２５ ３０５

，

９１９

，

７１６．４３

支付的各项税款

１２８

，

８６８

，

８１８．０３ １１７

，

９８６

，

４７８．０７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７９

，

８９３

，

２９４．３６ １９０

，

５７６

，

８６５．４３

现金流出小计

８７１

，

１６６

，

０７４．２５ ８５１

，

５５０

，

９５４．６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

，

９９４

，

９００．８７ ２２

，

４７１

，

８５６．３８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５５

，

１４０．００ １２６

，

２０８．９５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１５５

，

１４０．００ １２６

，

２０８．９５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净额

１０９

，

２５０

，

９００．２３ ８６

，

５４５

，

３７１．１７

投资所支付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９

，

２５０

，

９００．２３ ８６

，

５４５

，

３７１．１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９

，

０９５

，

７６０．２３ －８６

，

４１９

，

１６２．２２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２２１

，

７５７．０５ －４４３

，

４９０．８９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４８

，

８７９

，

１０２．３１ －１２４

，

３９０

，

７９６．７３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２４

，

３００

，

７２９．０７ ４１４

，

１９３

，

７０６．３９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７５

，

４２１

，

６２６．７６ ２８９

，

８０２

，

９０９．６６

法定代表人： 周明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彩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查红梅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名称：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８３

，

３００

，

３８２．９０ ２９５

，

９４４

，

９６８．０２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３

，

８７３

，

０６９．２８ ４

，

６９９

，

０６３．４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

，

２３１

，

７５７．９３ １０

，

０５２

，

９４４．０５

现金流入小计

２９８

，

４０５

，

２１０．１１ ３１０

，

６９６

，

９７５．４８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７７

，

０１３

，

４３２．２７ ８９

，

８５３

，

３７５．１５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０２

，

９４８

，

９６０．０７ ９９

，

５２０

，

６９６．５８

支付的各项税款

３８

，

６２５

，

６５３．３１ ４２

，

６１８

，

７４８．４０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１

，

９１４

，

０７３．９０ ７３

，

３６２

，

１５６．７１

现金流出小计

２８０

，

５０２

，

１１９．５５ ３０５

，

３５４

，

９７６．８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

，

９０３

，

０９０．５６ ５

，

３４１

，

９９８．６４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７１

，

９２５．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７１

，

９２５．００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净额

３１

，

１４１

，

４７７．６０ ５９

，

８３３

，

６２７．７１

投资所支付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３１

，

１４１

，

４７７．６０ ５９

，

８３３

，

６２７．７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

，

０６９

，

５５２．６０ －５９

，

８３３

，

６２７．７１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９

，

４８８．０４ －１６０

，

７７１．２５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３

，

１７５

，

９５０．０８ －５４

，

６５２

，

４００．３２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８８

，

５９７

，

５７６．８４ ３４４

，

４５５

，

３０９．９８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７５

，

４２１

，

６２６．７６ ２８９

，

８０２

，

９０９．６６

法定代表人： 周明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彩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查红梅

资产负债表

单位名称：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１２５

，

１１６

，

２６９．５６ １２８

，

９０５

，

０３７．５５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１

，

８９６

，

１４１．３１ １

，

６０３

，

３４９．６３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６５

，

０５６

，

１６６．５８ １３１

，

５２５

，

２３７．７１

应付账款

５１

，

５６３

，

９７３．３５ ３９

，

０３２

，

７２８．５６

预付款项

７９７

，

０７９．２８ ３２６

，

８８５．３２

预收款项

３

，

２２５

，

８１９．３５ １

，

０７９

，

７６６．３４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３５８

，

１５９．９２ ５

，

４５６

，

９９５．８９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２

，

５８１

，

６９０．１９ ６

，

９０３

，

７２０．７６

其他应收款

２４１

，

２１４

，

６６０．７７ １８２

，

１７８

，

５６４．７３

应付利息

－

存货

１２

，

８９６

，

２７１．７１ １０

，

８６３

，

９８６．９７

应付股利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３

，

４７９

，

７９８．０２ ９

，

０６０

，

９７０．２１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４６

，

９７６

，

５８９．２１ ４５５

，

４０３

，

０６１．９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２

，

２０９

，

４４０．８３ ６１

，

５３４

，

１８１．７６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借款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４８

，

７０８

，

９７６．５９ ２４８

，

７０８

，

９７６．５９

专项应付款

投资性房地产 预计负债

固定资产

１３

，

８６５

，

３３５．５２ １５

，

７７６

，

１６８．８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在建工程

９２

，

７０３

，

４９３．１７ ４６

，

５８７

，

２０１．０２

其他非流动负债

工程物资 非流动负债合计

固定资产清理 负债合计

６２

，

２０９

，

４４０．８３ ６１

，

５３４

，

１８１．７６

生产性生物资产 所有者权益：

油气资产 股本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２４

，

５１１

，

５６０．２８ ２４

，

８２１

，

３１８．１４

资本公积

２９

，

８４３

，

３６５．５０ ２９

，

８４３

，

３６５．５０

开发支出 减：库存股

商誉 盈余公积

８０

，

８１０

，

３３２．２０ ７２

，

１６６

，

３２９．８８

长期待摊费用 未分配利润

３０４

，

３５７

，

７２１．５５ ２７９

，

４９６

，

９６８．９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５４

，

９０５．３１ １

，

７４４

，

１１９．５９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其他非流动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７６５

，

０１１

，

４１９．２５ ７３１

，

５０６

，

６６４．３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８０

，

２４４

，

２７０．８７ ３３７

，

６３７

，

７８４．１５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６５

，

０１１

，

４１９．２５ ７３１

，

５０６

，

６６４．３０

资产总计

８２７

，

２２０

，

８６０．０８ ７９３

，

０４０

，

８４６．０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８２７

，

２２０

，

８６０．０８ ７９３

，

０４０

，

８４６．０６

法定代表人： 周明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彩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查红梅

利润表

单位名称：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一、营业收入

１２３

，

９５２

，

７７４．４４ １１１

，

１７１

，

２１３．４２

减：营业成本

６５

，

３５９

，

０７６．９２ ５３

，

４２５

，

４９６．１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１３４

，

４１３．５７ ９７５

，

００６．６９

销售费用

１０

，

９１１

，

５５６．７１ ６

，

９９２

，

２８７．７１

管理费用

２６

，

６０５

，

４１７．４０ ２９

，

９６１

，

１７５．１９

财务费用

－２

，

４０３

，

０５４．０３ －２

，

３２６

，

２１５．９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６３

，

２３０．３９ １９５

，

１５０．８１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９１

，

９８２

，

１３３．４８ ９１

，

９４８

，

３１２．７９

加：营业外收入

５

，

２３２

，

４６０．１９ ２

，

４１０

，

２８５．７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６２

，

０７９．９４ ２２１

，

４３６．３６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９７

，

１５２

，

５１３．７３ ９４

，

１３７

，

１６２．１８

减：所得税费用

３

，

６４７

，

７５８．７８ ２

，

４８９

，

５５０．７４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９３

，

５０４

，

７５４．９５ ９１

，

６４７

，

６１１．４４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周明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彩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查红梅

利润表

单位名称：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一、营业收入

４２

，

７０９

，

８１３．５０ ３９

，

３２６

，

３９６．８７

减：营业成本

２２

，

０２５

，

０６９．４９ １９

，

３７９

，

６９２．４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０３

，

３７１．４９ ３１９

，

５０８．３１

销售费用

７

，

８５２

，

４９１．５４ ２

，

６６４

，

４８３．６２

管理费用

８

，

３８６

，

８７５．６４ １０

，

４３８

，

４４８．６５

财务费用

－９３２

，

７２９．８５ －９７５

，

７４２．３１

资产减值损失

－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４

，

９７４

，

７３５．１９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６．１５

加：营业外收入

３

，

１６０

，

６３８．３１ １

，

３３１

，

３６２．４９

减：营业外支出

４１６．２７ ２００

，

２６７．５０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６１

，

６６３．６７ －２１

，

１６８．８６

三、利润总额

８

，

１３４

，

９５７．２３ ８

，

６３１

，

１０１．１４

减：所得税费用

１

，

０７０

，

２２５．４６ ２６３

，

８３３．３３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７

，

０６４

，

７３１．７７ ８

，

３６７

，

２６７．８１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周明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彩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查红梅

现金流量表

单位名称：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１２

，

０２４

，

９６４．８８ １８１

，

０００

，

３４９．０１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５

，

６８５．５６ １５

，

９４０．９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

，

５７１

，

８５２．７３ ８

，

６６２

，

３１６．５０

现金流入小计

２２７

，

６０２

，

５０３．１７ １８９

，

６７８

，

６０６．４２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６０

，

６１７

，

８５７．０１ ４８

，

９１１

，

１５５．５２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８

，

６６１

，

６７８．９６ １３

，

８５３

，

４０３．３３

支付的各项税款

１７

，

４７５

，

８２２．９６ １６

，

０６１

，

７５７．７２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８

，

２８６

，

０４７．３９ ９４

，

４５１

，

２６７．６０

现金流出小计

１９５

，

０４１

，

４０６．３２ １７３

，

２７７

，

５８４．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５６１

，

０９６．８５ １６

，

４０１

，

０２２．２５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７２

，

６００．００ ２５

，

８６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７０

，

０７２

，

６００．００ ７０

，

０２５

，

８６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净额

４５

，

９２９

，

９９３．７２ ２９

，

３４１

，

５４９．２１

投资所支付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４５

，

９２９

，

９９３．７２ ２９

，

３４１

，

５４９．２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４

，

１４２

，

６０６．２８ ４０

，

６８４

，

３１０．７９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５２８．８８ －１

，

５８５．９４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

，

２９５

，

７６７．９９ －２

，

９１６

，

２５２．９０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２８

，

４１２

，

０３７．５５ １２４

，

９５０

，

３２４．８８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２５

，

１１６

，

２６９．５６ １２２

，

０３４

，

０７１．９８

法定代表人： 周明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彩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查红梅

现金流量表

单位名称：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６２

，

０４４

，

５４０．４７ ６７

，

５４１

，

８６４．５９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２

，

２３２．４６ ６

，

３６２．４９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

，

１２４

，

６１４．７４ ３

，

９６６

，

８９３．６２

现金流入小计

６７

，

１７１

，

３８７．６７ ７１

，

５１５

，

１２０．７０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２１

，

７５５

，

８０６．４０ ２１

，

８７２

，

０７３．１５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６

，

７３１

，

０７９．４１ ４

，

８４７

，

９８８．９１

支付的各项税款

５

，

６５１

，

０４７．０４ ５

，

８２５

，

３７１．２３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６

，

９７７

，

７８９．７４ ５７

，

２６６

，

４１０．２５

现金流出小计

６１

，

１１５

，

７２２．５９ ８９

，

８１１

，

８４３．５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０５５

，

６６５．０８ －１８

，

２９６

，

７２２．８４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７１

，

８０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７１

，

８００．００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净额

１７

，

７９０

，

８１１．２６ １５

，

７７３

，

１５５．２６

投资所支付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１７

，

７９０

，

８１１．２６ １５

，

７７３

，

１５５．２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

，

７１９

，

０１１．２６ －１５

，

７７３

，

１５５．２６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１５．００ －３０７．１３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

，

６６３

，

３６１．１８ －３４

，

０７０

，

１８５．２３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３６

，

７７９

，

６３０．７４ １５６

，

１０４

，

２５７．２１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２５

，

１１６

，

２６９．５６ １２２

，

０３４

，

０７１．９８

法定代表人： 周明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彩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查红梅


